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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市监规〔2020〕3号

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、省旅游和文化广电

体育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

商务厅、省科学技术厅、省教育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省民政

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务厅、省应急管

理厅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省

统计局、省林业局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省知识产权局、省政务

服务中心、省通信管理局、海南银保监局，各市、县、自治县、

洋浦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借鉴国内外标准化技术成果，提升我省地方标准技术水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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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《采用国

际标准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本省实际情况，我局组织制定了《海南省

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管理办法》（见附件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在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各环节工作中认真执行。

附件：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管理办法

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年 4月 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 26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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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充分借鉴国内外标准化技术成果，提升海南省

地方标准技术水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

管理办法》《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海南的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，是指将国际标准、

国外标准、省外地方标准、国内团体标准等国内外标准，经过分

析研究和试验验证，等同或修改转化为海南省地方标准，并按海

南省地方标准审批发布程序审批发布。

第三条 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应当尊重知识产权，

切合海南实际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做到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、

安全可靠。

第四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向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地方

标准立项申请，凡国内外已有同主题标准的，应提出采用与否意

见并阐述理由，提出采用意见的应载明知识产权处理结果；标准

化行政主管部门在立项审查中对采用与否意见进行审定，凡决定

采用的应在立项计划中予以明确。

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在立项审查中，发现国内外存在同主题

标准，但立项申请未提出采用与否意见的，退回立项申请。

第五条 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的起草、技术审查，

适用海南省地方标准相关管理规定和工作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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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的程度，分为等同采用

和修改采用：

等同采用，指与被采用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相同，

或者与被采用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相同，只存在少量编辑性修改。

修改采用，指与被采用标准之间存在技术性差异，并清楚地

标明这些差异以及解释其产生的原因，允许包含编辑性修改。修

改采用不包括只保留被采用标准中少量或者不重要条款的情况。

修改采用时，海南省地方标准与被采用标准在文本结构上应当对

应，只有在不影响与被采用标准的内容和文本结构进行比较的情

况下才允许改变文本结构。

第七条 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的程度代号为：

IDT：等同采用（identical）；

MOD：修改采用（modified）。

采用先进标准的海南省地方标准应当在封面标明和前言中叙

述被采用标准的编号、名称和采用程度；在其他海南省地方标准

中引用采用先进标准的海南省地方标准，应当在“规范性引用文

件”一章中标明对应的被采用标准编号和采用程度，标准名称不一

致的，应当给出被采用标准名称。

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程度的具体标注方法应遵守

《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：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》（GB/T

20000.2），采用其他标准时应参照执行。

第八条 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应当说明或者标明技

术性差异和编辑性修改，采用国际标准的具体说明或者标注方法

应遵守《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部分：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》（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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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0.2），采用其他标准参照执行。

第九条 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的编号表示方法如

下：

（一）等同采用采取双编号的表示方法，

示例：DB46 ×××××－××××/ISO ×××××： ××××；

DB46 ×××××－××××/DB41 ×××××- ××××；

DB46 ×××××－××××/T×× ×××××-×××× 。

（二）修改采用只使用海南省地方标准编号。

第十条 海南省地方标准采用先进标准的编制说明，应当详

细地说明采用该标准的目的、意义，被采用标准的水平，海南省

地方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等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